
北京安易世纪科技有限公司
合 同 号 ：SA20200100035 制单日期： 2020/1/3一、双方基本信息

公司名称 (卖方) 公司名称（买方）：北京安易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申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

杭州市西湖区紫宣路158号西城博司8一8F银行： 经营地址：农行英家坟支行 账号：11-0429 0104 0006 214

委托代理人: 刘树贞 委托代理人： 杨小红
0312-3668883 传    真：0312-3868891电    话： 电    话：18958093846 传    真：

二、交易产品基本信息

货品名称/货号 产品描述 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总价

三聚氰胺检测试剂盒试剂盒1 20-0158 96孔 盒 4.00 2,200.00 8,800.00

总计 人民币大写：捌仟捌佰元整 8,800.00

专用发票开票资料(请选择)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〔开票信息是否有变更 □是 □否〕
备注：1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客户，请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一般纳税人证明及开票信息与合同一起传真过来；因乙方开票信息
发生变更而未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导致发票开错，甲方概不负责。2开具普通发票的客户，如发票内需将您的公司名称、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、地址、电话、开户行及账号填写完整的，请提前说明，否则出现问题，买方自负。

三、合同条款
1.订    货：买方在签订合同时请仔细核查货品名称/货号及产品描述、规格、数量、金额、效期，以便所订产品无误，因买方未
准确核对而造成的一切后果，卖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2.收    货：买方在收到货物后3日内请仔细核查所定产品货品名称/货号及产品描述、规格、数量、效期，以便所订产品无误，如
有问题请及时与卖方联系，超出3日后，卖方示为所发货物不存在问题。
3.质量保证：货到后，使用中如有质量问题（途中受损除外），买方需在收到货后60天内向卖方提出书面异议（排除人为因素，
即产品相关数据）及附相关实物照片，双方协商解决。买方在上述期限内不提出异议，视为货物符合其要求，卖方不负任何责
任。买方如因人为原因及操作失误导致产品无法正常使用，卖方不负任何责任。

4.退换货物：买方中途毁约，需支付卖方合同总金额2%(单笔不少于100元)的费用。买方订错货（多订、退订、换货）等相关产
生的费用，买方自行承担运费。
5.以下情况不予退换货物：1）买方如收到货物并已经拆开包装（包括内、外部包装）或产品受污染；2）买方虽未使用但在买方
处存放至还有 5个月产品到期；3）买方已退回的产品经卖方检测不存在问题并有相关数据可作为证明；4）买方认为所做实验有
问题但拒不提供实验数据的。
6.付款方式及期限：预付全款后发货
7.交货时间、地点及方式： 现货2-6周，期货1-3个月   交货方式： 顺丰/其他快递 送货上门 。
8.特殊条款：如有以下情况造成延期交货或无法提供产品，卖方不负任何责任：

A.如遇国内战争、政治因素、自然灾难等不可抗力造成的；B.如国内外重大节日、国家法定节假日、地方重大活动导致
延期的。

9.争议条款：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发生争议或任何一方违约，买卖双方应友好解决。应本着互利互让的原则处理相应事宜。协
商不一致，任何一方有权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出诉讼。

10.其它事项：合同如有变动，卖方的变动通知单自动成为该合同的附件，本合同的附件、传真件、经双方确认的货物清单与本
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一致通过，合同生效后，任何一方不得自行变更、解除合同。本合同一式两
份，买卖双方各执一份。自双方签字、盖章后生效。

备注：

 四、双方签字、盖章
北京安易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申辰科学仪器有限公司

  卖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 买方代表（签字）：

2020/1/3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
